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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协议转让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胡醇先生、李崇珠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出让方和受让方为母子关系，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

成员内部之间股份转让，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股份情况的变化。 

2、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确认，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

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胡

醇先生、李崇珠女士的通知，获悉胡醇先生与李崇珠女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胡醇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李崇珠女士持有的公司 171,123,791 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2.84%。胡醇先生和李崇珠女士为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

动前后其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未发生变化，仍为 256,714,733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4.27%。本次权益变动系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的股份转让，不会

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转让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胡醇先生、



 

李崇珠女士。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受让方 

胡醇，男，中国国籍，加拿大居留权，身份证号码：3205**************，

通讯地址：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前珠路 5 号。 

最近五年任职情况：2019 年 10 月 30 日起至今担任公司董事。2019 年 11

月 23 日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2 年 2 月 8 日至 2023

年 1 月 12 日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23 年 9 月 14 日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胡醇先生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

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情形。 

2、出让方 

李崇珠，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5**************，通讯地址：苏

州市吴中区越溪前珠路 5 号。 

最近五年任职情况：退休。 

截至本公告日，李崇珠女士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

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等情形。 

本次股份在实际控制人内部协议转让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

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增减变动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增减数量

（股） 

增减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李崇珠 178,614,733 23.84 -171,123,791 -22.84 7,490,942 1.00 

胡醇 78,100,000 10.43 171,123,791 22.84 249,223,791 33.27 

合计 256,714,733 34.27 0 0 256,714,733 34.27 



 

二、股份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股份转让协议》由胡醇先生、李崇珠女士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签署。 

 2、转让股份的数量、比例及性质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本次股份转让之标的为李崇珠女士持有的电科

院无限售流通股 A 股 171,123,791.00 股股份，占电科院总股本的 22.84%。 

3、转让的价格及支付安排 

经双方协商确定每股转让价格为 2.84 元/股，转让价款总计 485,991,566 元，

全部以现金支付。转让股份价格以协议签署前一日即 2024 年 2 月 20 日的电科院

收盘价的 80%确定。股份转让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备案之日起的六个月

内，乙方应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一次性或者多次性转入甲方指定的账户。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后，胡醇先生持有公司 249,223,79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33.27%；李崇珠女士持有公司 7,490,942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本

次股份转让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进行的股份转让，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及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动。本次股份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

导致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数量和表决权发生变化，不涉及公

司控制权变更。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存在违反

相关承诺的情形。 

四、本次转让是否与股东此前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实施不存在违反此前已披露的意向、

承诺。 

五、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成员之间协议转让，其合计持股数量

和比例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股份

情况的变化。 

3、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胡醇先生将持有公司249,223,791股股份，持股比

例为33.27%，将由公司第三大股东变更为第一大股东。公司原先第一大股东中国

检验认证集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将变为第二大股东。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对公司经营战略、业务模式、财务状

况和偿债能力产生影响。 

4、本次协议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是否能够最终

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协议转让股份事宜的进展情况，并督

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